
责任编辑：黄瑜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戴小玲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16 职场 维权周刊

地址：广州市东园横路5号 编辑部：83865299 广告部：83801411 发行部：83882464 邮编：510110 订阅价：1.35元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承印 新闻记者证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微信记录等电子证据
可以在劳动争议中运用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

一十六条第二款中明确：“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

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

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

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

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这也就意

味着，例如“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等自媒

体证据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电子数据证据，其法

律地位得到了明确。此类证据能够作为电子数据

证据的一种新形式，在司法实践中被运用。同时，

此类“自媒体”证据也有着一般电子数据证据的一

些特殊性。民事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是其证明效力的根本属性，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的

第五十条也早已明确：“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

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

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因

此，法律规定一切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

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微信证据亦是如此。

劳动争议中使用微信证据有讲究

KT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小沙于

2015 年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及补充协

议，其中约定 2015 年小沙的月工资为

13000 元，后变更为每月 15000 元，公司

已按约定足额支付小沙2016年1月前的

工资。2016年1月起小沙擅自至其他公

司上班，未向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劳动，故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同意支

付小沙2016年1月后的工资。小沙却辩

称，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小沙约定小

沙的年薪不低于 36 万元(税后，不含绩

效)。经小沙向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多

次催讨，未果。小沙提出诉讼请求，要求

KT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 2015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的工资差额 300000

元等。

庭审中，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

证据，并就小沙真实的工资水平进行了

举证：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如下证

据：（1）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双方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2014年12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小沙月工资为

13000元；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

同及补充协议，证明2016年1月1日始小

沙月工资为15000元，证明小沙的工资收

入水平。而小沙则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

据：（1）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4 日 KT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薪酬专员小严与小沙

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年薪不低于36

万元；（2）安徽DH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老牛与小沙的微信聊天记

录，证明小沙 2014 年年薪 50 万元，2015

年年薪36万元。在这个劳动争议中，双

方就劳动者劳动报酬水平进行了举证，

双方就同一事实的相关证据，“微信”证

据是否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呢？本文将来

浅析这类微信证据的法律问题。

案例

由于“自媒体”证据真实性的举证，不同于传统

证据，也往往成为了举证的难点。在本文前述案例

中，最后法院认定，小沙提供的证据系微信聊天记

录，因登录、使用微信平台不实行实名登记，故在KT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该二份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的

真实性未予认可、小沙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

证的情形下，法院最终采信KT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质证意见，对小沙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

予确认。由此可以发现“自媒体”证据，属于一种电

子数据证据，有着非常特殊的“真实性”要求。在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公安部于2016

年发布的《关于电子数据收集提取判断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特别对此类电子数据证据的效力

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对于微信等电子证据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对

“真实性”证明，向用人单位在劳动管理和劳动争议

处理时，有几点操作意见，供广大读者们参考。

1.微信等证据需锁定使用主体《规定》第二十五

条指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网络身份与现

实身份的同一性，可以通过核查相关IP地址、网络活

动记录、上网终端归属、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进行综合判断。”可以明确，

审查“自媒体证据”中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同一性有

上述五个方面。

2.微信等证据需锁定原始载体或补强证明效力

《规定》第二十二条指出：“对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应

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

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

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

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二)电子数据是否具

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三)电子数据的

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四)电子数据如有增

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五)电子数

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张佶）

解析一

解析二

微信记录等电子证据有着更高的“真实性”要求

可作
证据？


